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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旺福音，為主而活 

（腓一 12-26） 

1. 保羅的處境：只為興旺福音（一 12-18 上） 

1.1 在 v.12，「我所遭遇的事」是指什麼事？ 

指保羅的捆鎖 － 在羅馬受監禁。                   

1.2 傳道者受捆鎖，以人的常理推測，對傳道事工有何影響？是正面或負面的影

響？ 

                                   

                                   

1.3 如今保羅受捆鎖，對福音事工有何影響？為什麼？ 

福音更與旺。神要成就之事是無法可擋的，亦不能以人的常理和邏輯推斷。  

1.4 我們應以什麼心態面對神的作為？ 

神的作為可超越常理和邏輯，當我們無法用常理和邏輯理解神的作為時，應當

存順服的心仰望神。但基督教的信仰並非反智，乃是超智。        

1.5 保羅受捆鎖反而使福音更興旺，具體是指什麼？（v.13-14） 

(1)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都知道保羅是為基督而被囚的。(2)信徒更放膽無懼地

傳福音。                                                         

1.6 「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是指什麼人? 

「御營全軍」是指看守保羅的御營士兵，他們約每四小時換班，在保羅等候審

訊的兩年間他們與保羅有很多接觸的機會。「其餘的人」包括來探望保羅的人，

與保羅此案有關的人，甚至可包括在羅馬熱烈談論保羅此案的平民百姓。                                 

1.7 對「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來說，保羅的捆鎖如何傳開福音？ 

保羅的捆鎖引起他們對福音的興趣，是被動式地傳福音，這是現今生活佈道法

(life-style evangelism)的重要元素。                   

1.8 對羅馬信徒來說，保羅的捆鎖如何促進福音廣傳？ 

保羅在捆鎖中所顯出的勇氣（參徒廿八 31）並在此困境中蒙神保守的見證，成

為羅馬信徒的激勵，使他們放膽無懼地傳福音，這是主動地將福音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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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傳福音方面，保羅的榜樣給您什麼提醒和鼓勵？ 

保羅在困境中對福音的信靠、順服和所表現的勇氣和堅忍，引起很多人對福音

有興趣。他又主動放膽傳福音，也激勵和推動了很多信徒這樣做。     

1.10 保羅說有兩類人（或兩種動機）在傳揚基督，是哪兩類？（v.15） 

一類是出於嫉妒紛爭，另一類是出於好意（良好的動機）。            

1.11 「出於嫉妒紛爭」的是什麼人？他們為何如此？ 

他們可能是出於個人的嫉妒和爭競而敵視保羅的人。也許在羅馬教會裡，就如

早些時候在哥林多教會裡一樣（林前一 12），已經有「磯法派」或另一「非保

羅派」的存在，他們為自己擁護的領袖妒忌保羅。亦可能他們是羅馬教會中稍

有名望的傳道者，保羅抵達羅馬後，特別由於他的監禁使他的名字不脛而走，

他們便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因為保羅的聲譽使他們顯得黯淡失色，因此他們對

保羅滿懷嫉妒，並不擇手段地要與保羅一較高下。           

1.12 這些人企圖對保羅造成什麼打擊？ 

這些人「企圖增加保羅捆鎖的苦楚」。「苦楚」是指內心的痛苦、難過、惱恨和

愁煩。「企圖」較宜譯為「期望」（expect）、「以為」(suppose)，意思是這些人

期望或以為保羅因自己要坐牢，他們卻可自由地傳福音而感到苦惱。   

1.13 「出於好意和愛心」的又是什麼人？他們的「好意」和「愛心」的對象是誰？ 

這些人的「好意」和「愛心」的對象是保羅，因為他們知道並尊重保羅作為福

音使者和辯護者的身份，當然這種「好意」和「愛心」背後有他們對基督的愛

為基礎。這些人應該包括 v.14 所述對福音篤信不疑、放膽無懼地傳福音的信徒。                                

1.14 撫心自問，您在傳福音的事上似上述哪類人？或是兩種動機都有？為什麼？ 

                                    

                                     

1.15 在 v.18，保羅為何歡喜？為什麼？ 

保羅因基督被傳開而歡喜，因他看重基督（福音）被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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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保羅不理會傳福音的過程和手段嗎？為什麼？ 

不是的，保羅以出於嫉妒紛爭、自私、假意、動機不純等字眼形容某類傳福音

的手段，明顯是貶義。再者保羅十分看重傳道者內心的清潔誠實（林後四 2，

帖前二 3-10）。保羅並非認同這假意的傳福音，他只是想表達（1）對此的唯一

回應，就是因基督被傳開而喜樂；（2）福音的能力並非倚賴傳道者的動機或品

格。                              

1.17 保羅身陷囹圄，亦成為攻擊的對象，但他卻沒有只顧個人的安危得失，卻將焦

點放在那裡？ 

傳福音。                                 

1.18 在 v.12-18 上，保羅傳福音的心志表露無遺，您在傳福音的事上有何回應和立

志？ 

                                                                       

2. 保羅的心志：只為基督而活（一 18 下－26） 

2.1 在 v.18 下，保羅為何還要歡喜？ 

「還要歡喜」是未來時態的動詞，表示保羅是持續地歡喜，而歡喜的原因是指

向未來的事情。                            

2.2 保羅為著兩件事情會不斷繼續歡喜，第一件事情是什麼？（v.19） 

保羅知道他終必得到釋放。                      

2.3 什麼是「保羅得到釋放」（原文是 soterian，解「得救」。）？ 

綜合不同釋經家的觀點，有以下幾個可能性：                              

(1) 從監獄裡得到釋放，是肉身上的釋放，因為 soterian 的原意是從死亡邊緣

獲得拯救，徒廿七 34 也用此字表達肉體上的得益。保羅從監獄釋放出來，

才可繼續直接幫助腓立比信徒在真道上又長進又喜樂(v.25)。和修版顯然選

取這個解釋。                          

(2) 靈命上的成熟完備，達致基督在其身上顯大(v.20)，這是保羅一貫的心志。                                                            

(3) 在神面前被顯為正，因為「這事…終必使我到釋放」的原文與《七十士譯

本》的約伯記十三章 16 節完全相同，保羅引用約伯記的意義來表明自己

現在雖然被關禁，但終會在神在人面前被顯為正，這與 v.20 的意思連繫。                                                            

(4) 引致救恩，這是 soterian 在新約中最常用的用法，並與一 28，二 12 的解

釋一致。「引致」是未來式動詞，這個解釋亦包含第(3)種解釋，即在「天

上被顯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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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羅切慕和盼望什麼？(v.20) 

沒有羞愧（雖然在人的眼中保羅似乎處於軟弱、受辱、蒙羞的處境），坦然無

懼，無論生（釋放）死（處死），基督在保羅的生命中被尊為大，彰顯祂的榮

耀。                                 

2.5 v.19 和 v.20 有何關係？據此，令保羅繼續歡喜的第一件事情究竟是什麼？ 

v.20 開首有「這就是」（和修版）一字，顯示保羅得釋或得救就是他所期望的，

就是基督被尊為大，因此，保羅繼續歡喜的第一個原因是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彰

顯祂的榮耀。保羅的生命焦點不在自己，乃在基督。             

2.6 讓我們探討保羅繼續歡喜的第二個原因。保羅現在面對一個兩難的掙扎，這是

什麼？ 

生（活著）是為基督而活，死了就有益處（完成神的託付，得著獎賞）。如何

抉擇？                                 

2.7 保羅進一步闡釋活著有何益處？死了又有何益處？ 

活著能帶出工作（事奉）的成果(v.22)，是為了腓立比信徒(v.24)，幫助他們在

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v.25）。死了就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v.23）。   

2.8 您認為保羅是(1)情願活著，但並不怕死；或(2)情願死了，但仍有活著的需要？

為什麼？ 

(2)。按 v.23，保羅情願離世，再按 v.24-25，他留在世上是要為著腓立比信徒

的需要。                                

2.9 保羅根據什麼來作出上述的抉擇？ 

(1) 「死亡」的主權不在保羅手中，乃在神手中，v.21 尾提到「死了」，在 v.22

首有「但如果」，顯示保羅只能推論可能的情況。(2) 為著別人在真理上的需要

（參二 3-4）。(3) 他有這樣的信念（v.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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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v.26 可譯作「以致你們因為我要再到你們那裡去，就在基督耶穌裡更加以我為

榮。」（新譯本），保羅在生死中作出抉擇，目的何在？ 

腓立比信徒在主裡以他為榮。                        

2.11 保羅期望別人以他為榮，他是自我中心嗎？ 

不是的，保羅的心志是以自己的生命彰顯基督的榮耀，「以他為榮」明顯是指

向以基督為榮。                            

2.12 按 v.22-26，保羅繼續歡喜的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他有機會服事腓立比信徒，幫助他們在信心上長進，以致基督得榮耀。      

2.13 您的人生抉擇（目標、心志）是什麼？為自己或是為他人？您又有什麼人生信

念？ 

                                     

                                   


